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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希媛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而法治则是社会
治理的基础和重要保障。《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指
出，“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
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治理之路， 确保社会
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坚
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建设， 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以上重要论
述不仅对法治创新和社会治
理的关系命题提出新的要
求， 更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
创新提供了明确方向。

法治创新在社会治理中的
理论定位

（一）法治创新的内涵
法治创新是指在法治实

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法律制
度、 法律实施方式和法律文
化的过程。 这种创新不仅是
对现有法律体系的优化 ，也
是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化 。
就其内涵而言意味着：首先，
法治创新是对法律的优化与
完善。伴随社会的发展进步，
原有法律难以满足治理需
求，因此需要通过立法创新，
坚持立改废释，进一步优化、
完善法律体系。其次，法治创
新涉及法律实施方式的变
革。 传统执法模式显露出效
率低、公信力不足等问题，而
通过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手段
的引入， 能够显著提升执法
效率和公信力。最后，法治创
新还指向法律文化的塑造与
传承 。 通过法治宣传教育 ，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营造“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社
会氛围。

（二）法治与社会治理的
关系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
支撑， 是通过法律手段实现
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与管理 。
具体来讲， 法治与社会治理
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法治为社会治理提
供了规范框架。 法律是社会
治理的 “游戏规则 ”，通过法
律手段明确社会行为的边
界， 规范各类主体的行为方
式。其次，法治为社会治理提
供了实现路径。 通过法律实
施， 确保社会治理目标的实

现。 例如，在基层治理中，通
过法律手段解决社区纠纷 ，
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此外，
法治创新在社会治理中的
“问题导向” 特征尤为突出。
社会治理中所面对的各种问
题，需要通过法律思维、法治
手段加以解决。 党的二十届
四中全会强调， 要以法治手
段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构建 “法治化 、精细
化、 智能化” 的社会治理体
系。 这种“问题导向”的法治
创新， 不仅能够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 也有助于增强公众
的法治意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的
法治与社会治理融合进路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
《建议 》），作为科学引领 “十
五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 深刻揭示了法
治与社会治理之间相辅相
成、有机统一的内在联系，提
出了“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
的基本原则， 将法治作为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支撑和
基本方式。 这种法治与社会
治理的深度融合，体现了“在
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战
略思维， 反映了对法治功能
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具体来讲， 法治与社会
治理的深度融合关系首先体
现在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基
石。 《建议》将法治作为社会
治理的基础性工程， 强调通

过完善社会治理政策和法律
法规体系， 提升社会治理的
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特别是
在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部
分，《建议》明确提出“坚持系
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
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 ”，其中 “依
法治理”处于核心地位，体现
了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
性和保障性作用。 同时，《建
议》要求“健全社会工作体制
机制， 完善社会治理政策和
法律法规体系”，为社会治理
提供了制度化、 程序化的保
障。

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深度
融合还体现在二者的相互促
进、 协同共生关系上。 一方
面， 法治为社会治理提供框
架规范和价值引领， 确保社
会治理在民主、公平、公正的
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社会
治理的实践又为法治建设提
供问题导向和经验支撑 ，推
动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例
如，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建
议》 提出 “健全基层民主制
度， 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健全
吸纳民意、 汇集民智工作机
制”等举措，实现了民主理念
与法治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
有机融合。

社会治理中的
法治创新路径

（一）强化法律体系建设
首先， 完善社会治理相

关法律法规， 确保法律的科
学性与可操作性。“法律一经

制定就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
的需要。”随着社会问题的复
杂化， 原有的法律规范已无
法满足治理需求， 因此需要
通过立法创新， 制定更加精
准的法律条文。例如，在环境
保护、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
领域，需要制定更加科学、精
准的法律条文， 确保法律的
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其次， 推动地方性法规
与规章的创新发展， 适应不
同地区治理需求。 不同地区
的社会治理需求不同， 地方
性法规与规章的创新发展能
够更好地适应地方治理需
求。 例如，在基层治理中，通
过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明确
基层治理的法律依据， 提升
基层治理能力。此外，地方性
法规还能够体现地方与民族
特色， 确保法律的灵活性和
适应性。

再次 ，构建 “一张网 ”式
的治理格局。 通过法律手段
解决社区纠纷，实现“以法治
事”“以法裁决”“以法执法”。
这种 “一张网” 式的治理格
局， 能够确保社会治理的全
面性和系统性， 提升基层治
理效能。

（二）创新执法与司法方式
首先，推进“互联网+执

法”模式，提升执法效率与公
信力。 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的
引入， 提升执法效率和公信
力。 例如， 通过在线执法平
台， 实现执法信息的公开透
明， 增强社会公众的监督参
与。 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提升
执法效率， 还能够增强执法
的公信力。

其次，推动智能化执法。
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
术手段， 推动执法的智能化
转型。例如，通过智能执法系
统， 实现执法决策的科学化
和精准化。 智能化执法不仅能
够提升执法效率，还能够确保
执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再次， 加强司法公开透
明， 增强社会公众的法治参
与感。 司法公开透明是法治
创新的重要内容。 通过司法
公开平台，公布司法信息，增
强社会公众的法治参与感 。
例如，通过直播庭审、判决文
书上网等方式， 增强司法公
信力。 司法公开透明不仅能
够提升司法公信力， 还能够
增强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

（三）深化法治宣传教育
首先， 将法治教育融入

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法治教
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内容 ，
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 通过将法治教育融入社
会治理的全过程， 提升全民
法治意识。例如，通过社区法
治讲座、法治展览等方式，增
强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

其次， 通过典型案例宣
传，弘扬法治精神。典型案例
是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手
段。通过宣传典型案例，弘扬
法治精神， 增强社会公众的
法治意识。 例如，通过评选、
宣传法治代表性人物和案
例， 来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的公平性、公正性，增
强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任。

最后 ，营造 “遇事找法 、
解决问题靠法”的社会氛围。
通过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活
动， 在全社会营造 “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氛
围。 例如，通过法治讲座、法
治展览等方式， 增强公众的
法治意识， 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

总而言之， 社会治理中
的法治创新是推动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党的二
十届四中全会为法治创新提
供了明确方向， 提出了具体
的创新路径。 通过强化法律
体系建设、 创新执法与司法
方式、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可
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
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精
细化、智能化。 未来，法治创
新将继续在社会治理中发挥
重要作用， 为实现社会治理
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以法治创新加快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报告

11 月 10 日，汝城县南洞乡赶圩日，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集市现场的巡回法庭上，依法对被
告人钟某非法持有枪支案出庭支持公诉。 300 余名群众现场旁听。 检察官结合案情深入阐述涉枪涉爆
行为的社会危害与法律后果，以身边案例警示法律红线不可越。 法官同步开展以案释法，为旁听群众
送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 湖南法治报通讯员 何霖箫 刘泉极


